
图书馆研讨室使用管理办法

（2019 年 4 月修订）

为提高研讨室使用效率，给我校师生员工提供更好的信息资源利用及学习空间，

更好地服务于读者，特制定此使用管理办法。

1.研讨室使用对象：凡属我校在编在岗的教职工、学生 2 人及以上均可以申请使

用研讨室。

2.研讨室用途：图书馆研讨室仅供学术研讨、小组交流使用，不做读者自习使用。

3.研讨室开放时间：

（1）杨浦校区图书馆：七楼研讨室每周一至周五 9:00—12:00、13:00—16:00；

五楼研讨室每天 9:00—12:00、13:00—16:00、18:00—21:00。每周五下午闭

馆不予开放。

（2）临港校区图书馆：每天 9:00—12:00、13:00—16:00、18:00—21:00。每

周五下午闭馆不予开放。

（3）图书馆非开放时间研讨室将予以关闭，节假日另见图书馆开放安排。

4.研讨室预约申请流程：

（1）申请人登陆图书馆信息门户，选择“服务”模块下的“研讨室预约”子模

块；

（2）选择符合需要的研讨室，点击日期，弹出登陆对话框，输入工号或学号，

密码为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查询密码以验证身份；



（3）再次点击日期，在时间进度条上选择待选研讨室的具体使用时间；

（4）选择参与研讨人数、注明回复邮箱和申请理由，申请理由中需注明参与研

讨的人员信息（学号/工号，姓名等），点击申请预约；

（5）图书馆管理员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时间先后排序，对符合预约申请条件者

予以受理；

（6）通过研讨室申请之后，前往图书馆使用研讨室。

5.研讨室内配置：研讨室内配有阅览桌、阅览椅若干，可使用校内无线网络。若

教师需要使用投影仪、笔记本电脑、插线板等设备耗材，可至图书馆办公室办理

借用手续，使用完毕后按时归还至办公室。

6.研讨室使用结束后，使用者应及时将个人物品带离研讨室，并通知图书馆工作

人员检查。为保证图书馆研讨室资源的充分使用，使用者每天可最多预约研讨室

三个小时。

7.研讨室使用期间，电脑、手机等个人设备及资料请妥善保存，贵重物品请随身

携带，研讨室钥匙不提供给个人使用。

8.自觉保护研讨室内的一切设施。如遇设施故障，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反映，勿擅

自处理。

9.为保证图书馆的消防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请使用者自觉维护研讨室环境，不

得在研讨室吸烟、食用任何食物及饮料；不得大声喧哗；离开研讨室时，请将桌

椅摆放整齐，保持室内整洁有序；将门窗、照明电源和空调电源关闭。



10.图书馆将对以下情况的预约申请者纳入黑名单，纳入黑名单者一学期内图书

馆将不再受理其预约申请：

（1）预约成功但未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研讨室达三次者；

（2）违反研讨室使用管理办法，且经图书馆工作人员提醒不改者。

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图书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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